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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家庭結構變遷，核心家庭逐漸佔據我國家庭型態的主

流，加上女性大量投入職場，傳統的家庭照顧已不再是現代社

會可以仰賴的穩定照顧資源，尋求家外正式體系照顧資源的支

持與補充，遂成為愈來愈多育兒家庭的照顧選擇，這也意味著

有愈來愈多的兒童是在家外接受居家托育或托嬰中心的照顧。 

臺中市是吸引青年人口移居的友善城市，並在去年躍升成

為全國第二大城市，基於年輕就業家庭的照顧需要，托嬰中心

自然而然成為育兒家庭托育照顧的選擇之一。對此，為了回應

市民與育兒家庭廣大的托育需求，創造一個平價友善的育兒環

境，一直是臺中市政府重要的施政項目，更重要的，提升托育

服務質量，讓臺中市的小主人翁們能在安全、有品質的托育環

境健康成長，更是市府團隊戮力不懈的工作與目標。本專案報

告，將就本市對托嬰中心的設立、輔導與管理機制，進行完整

扼要的說明。 

貳、 托嬰中心法制緣起與現況描述 

一、托嬰中心法制沿革 

一般而言，依照顧型態，除了自行或由親屬照顧，嬰幼兒

托育可區分為「居家」與「機構」二種托育型態。居家托育服

務自 101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稱兒權法）

修正後，在 104 年正式納入公部門的登記與管理。托嬰中心正

式成為我國法定的兒少機構，則是在 92 年「兒童福利法」與「少

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時候，脫離其

原本其附屬於托兒所兼辦項目（當時尚稱「托兒所附設托嬰部」），

獨立成為法定專責照顧未滿 2 歲兒童托育機構的專門指稱，並

接續在 101 年「幼托整合」托兒所與幼稚園改制合併為「幼兒

園」，由教育部門統籌管理，托嬰中心成為社政部門專轄的嬰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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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托育機構。 

從上述的法制沿革，可以發現托嬰中心係我國晚近才逐漸確

立其法定位置的兒童照顧機構，其相關設置標準、中央－地方治

理架構、機構評鑑指標、輔導管理機制等法制規定與計畫，也是

自 101 年幼托整合後，由中央機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前

兒童局）彙集各地方政府、專家學者與民間團體之意見，逐步建

立我國托嬰中心之設立、輔導與管理的雛型與機制。 

二、我國與本市托嬰中心發展現況 

隨家庭型態與就業結構的變遷，家長家外送托需求提高，托

嬰中心的數量開始增加並逐漸發展與擴散，近幾年開始成為我國

年輕育兒與就業家庭家外送托的選擇之一。 

（一）縣市比較 

從最近四年的發展趨勢來看，全國私立托嬰中心設立家數從

103 年的 587 家，增加至 106 年的 784 家，成長 33.56%；總體托

嬰中心（含公辦民營）的數量，則從 659 家成長到 907 家，成長

幅度為 37.63%。 

就本市而言，隨著平價托育政策的發展，本市托嬰中心數量

也呈現類似的成長趨勢。103 年底本市立案托嬰中心（含公辦民

營）計 92 所，截至 106 年 12 月達 132 所（實際收托 3,465 人），

這段期間增加 40 所，成長幅度為 43.47%，高於全國平均成長幅

度，可以發現本市育兒家庭對托育的需求與嬰幼兒照顧服務發展

的潛力。 

與全國相比較，本市托嬰中心數量與實際收托數低於新北市

的 189 所（實際收托 6,149 人）及臺北市的 165 所（實際收托 3,571

人），位居全國第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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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各行政區比較 

目前本市共有 137 所托嬰中心，從本市各行政區托嬰中心設

置情形而言，本市所有行政區中，共有 20 個行政區設有托嬰中

心，其中以西屯區 24 所，核准收托數 907 人最多，其次為南屯

區 20 所（核准收托 601 人），再次之為北屯區 19 所（核准收托

675 人）。以各行政區分布所數，托嬰中心多集中於原市區八區，

占所有立案托嬰中心的 72.66 %，原臺中縣區部分則多集中在大

里、豐原及太平區。 

參、臺中市托嬰中心立案、輔導、與管理機制 

托嬰中心係我國兒權法及相關法規所定義的兒少機構，辦

理未滿2歲兒童托育服務。為確保托嬰中心符合法定設置標準，

合法的托嬰中心必須先經過政府立案程序，此外為維繫並持續

提升托嬰中心的服務品質，托嬰中心立案後市府將持續進行輔

導與管理，以保障家長及就托兒童之權益。 

一、 立案程序 

（一） 立案輔導會議 

通過立案程序，是一間托嬰中心能夠合法營運的第一步。

但是有鑑於既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等相關法規規範

相對屬於原則性之規定，並未設定托嬰中心收托人數上限，也

未依不同收托人數規模訂定管理辦法。托嬰中心收托對象均係

未滿 3 歲之嬰幼兒，無自救能力，而現行建築或消防法令有關

防火避難設施設備標準，亦未針對托嬰中心收托對象之特殊性，

給予額外加強規定。 

為更積極有效保障嬰幼兒人身安全及健康，本市率先全國

訂有申請設立托嬰中心輔導會議機制，有意申請設立托嬰中心

之業者，在遞交立案申請書之前，須先行提供托嬰中心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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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相關資料，由本局召開設立輔導會議，聘請幼兒教育、兒童

安全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以及本府都發、消防、衛生等單位，

就托嬰業者所提供之初期規劃資料充分討論與交流，提供修正

建議，協助有意從事托嬰服務業者，在規劃初期就已獲得嬰幼

兒服務與空間規劃等專業意見，從源頭管理符合法規及專業規

範，減少後續改正或重新辦理的成本。 

（二） 立案申請與實地會勘 

通過設立輔導會議審核後，則進入托嬰中心立案程序，除

了須向都發局申請使用用途變更及室內裝修程序，以確保建物

符合規定外，相關人員資格、空間設施、托嬰設備等，均須符

合法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等相關規定。 

書面資料審查資料無誤後，即安排社會局、都發局、消防

局及衛生局進行現場實地會勘，以確認書面資料與實地現況相

符。倘托嬰中心經現場查核無應補正事項，則由本局發給立案

證書，並要求業者應懸掛於明顯處，以提供家長辨識。 

未經法定立案程序之托嬰中心經本局查獲，將依據兒權法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並命其限期改善。 

二、 評鑑及輔導 

（一） 托嬰中心評鑑 

托嬰中心評鑑亦為兒權法明文規定的管理要項之一，評鑑

頻率係依照「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規定，至少每三年辦理一次。 

評鑑過程中，評鑑委員除了評鑑項目的稽核外，並與中心

就行政管理、托育服務、衛生安全等事項充分溝通與交流，提

供托嬰中心後續改善建議，提升其服務效率與品質。此外，本

局亦於本局網站公告評鑑實施計畫、評鑑指標、受評名單、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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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成績等資訊，提供有需求的家長選擇托嬰中心審酌參考。 

（二） 專業團隊訪視輔導 

除了法定的立案程序與評鑑事項外，本市亦特別針對托嬰

中心辦理訪視輔導，透過較密切的來往與互信關係的建立，站

在較溫和與輔導的立場，協助托嬰中心改善其收托服務品質。 

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所訂「托嬰中心托育管理實施

原則」，托嬰中心每年須按季接受訪視輔導。最近一次評鑑為甲

等以上，得每半年訪視 1 次，而新立案托嬰中心須於設立許可

後 1 個月內完成第 1 次訪視。 

本市訪視輔導訪視係委託設有幼兒教育專業的大專院校協

助辦理。專職訪視輔導員及專職行政管理人員除須符合相關科

系或訓練背景，並須具有實務經驗外，實地輔導時訪員將視機

構經營狀況及需輔導項目，依個別性訂定訪視輔導重點並適時

予以調整，每次訪視應詳實記錄幼兒托育現況、經營管理難題、

可改善項目、提供問題解決及資源運用之方式等，並持續追蹤

前次訪視所發現之問題是否改善，以協助托嬰中心營運符合法

定與專業規範。如查有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

者，則通知相關機關立即進行查處。訪視輔導結果欠佳之托嬰

中心，將額外規劃內外聘督導進行密集性訪視，協助改善，本

局並公告訪視報告及稽查報告，適時揭露托嬰中心現況資訊提

供家長知悉。 

此外，訪視輔導團隊亦透過每季對家長進行電話抽樣訪談，

瞭解家長對托嬰中心經營管理及服務品質的意見與回饋，統整

分析後提供作為後續輔導及市政規劃的參考依據。 

托嬰中心訪視輔導辦理成效方面，104 年計輔導 265 家次、

105 年計 277 家次、106 年計 322 家次，107 年截至第 1 季計輔

導 101 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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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助托嬰中心裝設監視器及安全設備 

監視器並非托嬰中心立案時法定應備的設施設備，惟考量

托嬰中心實務上容易發生照顧爭議或涉及民、刑事案件時責任

之釐清，因此托嬰中心裝設監視設備有其實務上的必要。 

為鼓勵本市托嬰中心充實公共安全設備，本局自 102 年即

訂有「臺中市補助托嬰中心充實設施設備計畫」，補助項目並將

監視器及其他兒童安全設備列為優先補助項目，藉此鼓勵業者

自主裝設。此外，市府也透過行政指導方式輔導全市九成以上

業者裝設監視器，並透過不定期實施公共安全聯合稽查業務執

行過程，檢視現行本市托嬰中心監視器裝設情形，針對未裝設

之托嬰中心，現場即給予提醒與勸導鼓勵裝設，以全力促成本

市所有托嬰中心均設有監視攝影設備。 

三、 跨局處聯合稽查 

（一） 托嬰中心定期及不定期聯合稽查 

為強化本市托嬰中心管理機制，確保受托幼兒人身安全及

健康，本局並聯合本府消防局、都發局等單位進行聯合稽查。

凡立案之托嬰中心，每年接受公共安全聯合稽查至少 1 次。 

聯合稽查係採不定期且不預先通知方式進行實施，以求實

地查核之確實；倘遇民眾檢舉、陳情或兒童保護通報案件時，

則採機動性查核，必要時則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生

局、勞工局等）針對檢舉內容協同前往查核。查核重點包括消

防局及都發局分別進行消防及建管查核外，本局另查核超額收

托、師生比例、專業人員資格、托育環境及使用空間是否符合

立案核准範圍與安全規範等。 

本局去（106）年完成全市所有立案的 132 家托嬰中心公共

安全聯合稽查；另計算民眾檢舉案件，去年托嬰中心聯合稽查

總查核次數超過 200 家次以上。今（107）年截至第一季本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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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共計稽查 63 家次，查獲 10 家托嬰中心違反兒少權法相關法

令，2 家已依法開立罰鍰處分，其餘 8 家則依法要求托嬰中心

就違規事項限期改善，並列管追蹤至改善為止。 

就查核結果而言，本市托嬰中心違規樣態多為師生比不符、

人員聘用逾 30 日未核備、以及超收兒童等。104 年經本局要求

限期改善者計 37 家、105 年計 28 家、106 年計 60 家、107 年

截至第一季計 10 家；另 104 年至目前，本市托嬰中心違規經本

局裁罰者共計 22 家次。經本局限期改善之托嬰中心，本局將擇

期複查（不事先通知），如屆期未改善，將按次處罰，直至違規

情事改善為止；情節嚴重者本局將命其停辦托嬰中心業務。 

（二） 列管不適任托育人員 

托嬰中心托育人員之消極資格訂於兒權法第 81 條，地方政

府除在其任職前審核其專業資格外，倘該名托育人員有兒權法

第 49 條規定之對兒少不適當行為之一者，除依兒權法第 97 條

規定，罰以六萬元至三十萬元罰鍰，並得公布行為人姓名，此

外該名托育人員並不得擔任兒少福利機構負責人或專業人員。 

針對不適任人員之列管，本局運用目前建置全國托育人員

登記管理資訊系統及托嬰中心管理子系統，透過網路平台協助

督導托嬰中心人員任職情形並進行管理，並針對曾有違反兒權

法之不適任托育人員加以註記，以阻卻該名托育人員再任職其

他托育相關工作，確實保障兒童權益。 

肆、未來策進作為 

一、研擬本市托嬰中心自治條例 

有關托嬰中心之設立標準及設立許可，於兒權法中即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訂定《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設置標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

法》以規範托嬰中心設置之軟硬體條件與設立許可之審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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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本市推動平價托育政策成效顯著，除托嬰中心家數明顯

成長外，托嬰中心設置型態與規模亦趨於多元化。據此，為保

障本市嬰幼兒身心健全發展及最佳利益，本局已規劃訂定「臺

中市托嬰中心設置管理自治條例」，就其設立標準、建物規格、

托育及安全設施、專業人員等予以較明確的規範，建置符合嬰

幼兒身心發展之托育環境或型態，以確保本市優質托育及維護

嬰幼兒最佳利益。 

二、加強托育人員情緒管理與支持 

托嬰中心發生兒童照顧意外事件或不當對待事件，除了加

強稽查與增加輔導頻率外，如何減輕托嬰中心托育人員因工作

負荷及照顧壓力過大，也是必須關注的課題之一。 

為了加強兒童保護的觀念與認知，本局後續將於托嬰中心

聯繫會議及托嬰中心每季個案研討，針對主管人員及托育人員

加強宣導兒童保護通報宣導，任何人倘知悉有不當對待兒童情

事，應了解通報流程並依規通報，以使公權力及早介入。 

除此之外，本局每年辦理之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亦將

納入情緒支持與管理相關課程，透過較活潑生動的專業訓練課

程設計，使專業人員之觀念與涵養能內化其中，並能從研習課

程獲得心理與情緒的支持。同時本局亦提供專業外聘督導進入

機構給予增能輔導，並提供心理與情緒輔導資源（目前已有 11

家心理諮商所及 10 個免費心理諮詢專線），協助有需要的托嬰

中心與托育人員運用。 

伍、結語 

托嬰中心雖是我國法制上相對新興的兒少福利機構類型，

但隨著雙就業的勞動型態與家庭結構變遷，托嬰中心已成為愈

來愈受年輕家長青睞與使用的托育服務。由於本市平價托育政

策觸發托育需求，帶動了近幾年本市托嬰中心數量的迅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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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托育政策在提供家長可負擔（affordable）的托育服務的同

時，托育服務品質的維繫與精進同樣不可或缺。 

對此，本局藉由「三級預防」的觀念，構築起提升本市托

嬰中心品質的治理架構。首先透過立案階段的主動介入與密切

往來溝通，除了節省錯誤設計與後續改正的成本，更在托嬰中

心成立的初步階段打下托育品質的一般基礎。托嬰中心設立後，

除了透過法定的評鑑與稽查維繫托嬰中心法定的基本標準，強

調交流、溝通與夥伴關係的訪視輔導機制，更有助於本市托嬰

中心品質的提升與超越。隨著托嬰中心管理機制越發成熟，未

來本局更將關照既有法制的不足之處，精進管理作為，提升托

嬰中心服務品質，打造本市成為質量均足的友善托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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